


 苗栗縣原住民族地方文物館典藏管理作業要點 

總說明 

    為辦理泰雅文物館及賽夏族民俗文物館蒐藏原住民族相關典藏品，以充實文物館內涵，

發揚設置文物館之典藏、研究、展示及教育功能，特訂定本要點。本要點共六條，其重點如

下: 

一、本要點之訂定目的。(第一條) 

二、明定本要點宗旨及範圍。(第二條) 

三、明定成立典藏審議委員會。(第三條) 

四、明定典藏品管理作業執行程序。(第四條) 

五、明定典藏品購置程序。(第五條) 

六、訂定本要點實施及修正程序。(第六條) 

 

 

 

 

 

 

 

 

 

 

 

 

 

 

 

 

 

 

 

 

 

 

 

 

 

 

 

 

 

 

 



苗栗縣原住民族地方文物館典藏管理作業要點 

 

一、苗栗縣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管理泰雅文物館及賽夏族民俗文物

館(以下簡稱文物館)蒐藏原住民族相關典藏品，以充實文物館內涵，發揚設置文物館之

宗旨與功能，特訂定「苗栗縣原住民族地方文化館典藏管理作業要點」(以下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宗旨在於推廣文物館之典藏、研究、展示及教育功能，凡有文化、技藝、歷史、

藝術及教育價值之文物，皆屬於蒐藏範圍，包括: 

（一） 典藏標的： 

1、 有形文化資產：蒐藏主要具歷史、文化、教育價值之賽夏族、泰雅族文物，並

包括與文物有關之田野調查照片、幻燈片、圖片、繪畫、檔案資料及記錄等。 

2、 無形文化資產：傳統表演藝術、傳統工藝、口述傳統、民俗、傳統知識與實踐，

包含上述相關田野調查照片、幻燈片、圖片、繪畫、檔案資料及記錄等。 

（二） 時間範圍：原住民族起源發展至迄今之文物及創作。 

三、典藏管理作業執行： 

（一） 藏品取得方式與條件： 

1、 取得方式：包括專業採集、購買、捐贈、轉移、交換、特約製作及其他方式，

如下: 

(1) 專業採集：配合田野調查、研究計畫、年度工作計畫或業務需要，由文物

館專業人員、駐館員蒐集之文物。 

(2) 購買：付費取得之文物。 

(3) 捐贈：無償接受個人、公私立機關、法人團體等捐贈文物，並取得合法證

明文件者。 

(4) 轉移：藏品所有權由其他學術機構讓與本中心，或文化部指定本中心承接

其他公立機構物件，取得轉移清冊與合法證明文件者。 

(5) 交換：本中心與教育或研究機構、公私立機關、學校、法人交換取得之藏

品。 

(6) 特約製作：本中心基於展示、典藏、研究及教育功能之需求，特別與專家

簽訂合約製作而取得之物件。 

2、 取得條件： 

(1) 符合本要點宗旨、範圍與業務推行方向，須予以妥善保存與維護之原住民

族文化資產。 

(2) 來源明確，產權清楚且為合法取得，具備完整之所有權及使用權。 

(3) 涉及文化資產及生態保育者，應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及取得授權與合法文件。 

(4) 入藏本中心之使用或處置不得附加特殊條件。 

（二） 藏品分級：依等級分為典藏品、展示品、教育用品，如下： 

1、 典藏品：可彰顯臺灣原住民族之賽夏族、泰雅族歷史文化發展軌跡及生活文化，

品質精良、數量稀少、具獨特性，為研究族群社會文化所不可缺少之代表性文

物，於庫房典藏者。 

2、 展示品：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等研究價值，於展場展示者。 

3、 教育用品：主要作為教學示範用，提供學員或觀眾實務操作與觸摸體驗。具有

歷史、文化、藝術等教育價值，複本易取得、複製之物件。 

（三） 藏品入藏管理：包括藏品之登錄、進出管制、提領、盤點、註銷、空間環境管



控及專業倫理規範，如下： 

1、 登錄作業：藏品之入藏登記及造冊管理，由本中心文物館典藏管理人員(以下稱

典藏管理人員)辦理，須包含藏品取得、分級、登記編目、取用、維護、借出入、

註銷和轉移之完整紀錄。 

2、 典藏室進出管制： 

(1)典藏室非文物館業務相關人員不得任意進出。 

(2)典藏設備、空調機電檢修人員經本中心同意後，須由典藏管理人員陪同。 

(3)典藏室謝絕參觀，如經其他機關(構)因業務所需參訪或觀摩，應正式行文申

請，並經本中心同意後，由典藏管理人員陪同。 

(4)所有進出人員均應詳實登記並造冊由典藏管理人員管理。 

3、 典藏品提領：典藏品除合於下列情形者外，不得提領出庫： 

(1)研究使用。 

(2)檢視使用。 

(3)修護使用。 

(4)展覽使用。 

(5)其他經本中心同意之用途。 

任何典藏品進出典藏室應先獲得本中心同意並履行必要之程序，同時受文物館

之監督。典藏品經提領出庫後應於申請期限內回庫，但因修護、展覽、外借等

經申請延期並獲核可者，不在此限。典藏品之出庫、回庫，應由典藏管理人員

詳實填具相關表單並做成紀錄。 

4、 典藏品盤點作業： 

(1)由文物館典藏管理人員每年清點 1次，並得視需要不定期抽點。 

(2)清點結果應作成盤點紀錄清冊。 

5、 註銷作業：藏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經由本中心核定後，辦理註銷： 

(1)藏品不再符合本中心蒐藏目的、要點或計畫。 

(2)藏品保存不易或現況極差，在研究、展示教育活動、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因

素導致藏品喪失蒐藏價值或遭受嚴重破壞或毀損者。 

(3)蒐藏庫空間不敷使用，為維護管理之最佳效益，得註銷重複或品質較差之藏

品。 

(4)藏品遭竊、搶劫、蓄意破壞或遺失者。 

(5)藏品依法律或倫理考量，經評估不宜繼續蒐藏者。 

(6)藏品資料嚴重缺失者。 

(7)藏品經本中心擬將該藏品轉移給館外單位或與其他機構交換者。 

(8)註銷後處理方式為：改登、轉移、交換、銷毀及審議會議提出之其他註銷處

理方式。 

(9)藏品之註銷程序須有完善紀錄並永久存檔，以備查核。 

6、 典藏空間環境管控： 

(1)典藏管理人員應採取適當措施，以維護庫房安全及整潔，避免典藏品受到損

害。 

(2)典藏室不得留存、放置易燃物品或具強酸、強鹼、揮發性等有害典藏品之物

質。 

(3)典藏室溫、濕度應每日紀錄並不定期檢視溫溼度紀錄儀之運作，若發現溫、



濕度變動過劇，典藏管理人員應立刻檢討原因並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 

(4)倘因典藏環境管控與維護不當致典藏品遭受損害，將納入人員考核並負相關

損害賠償責任。 

7、 典藏專業倫理規範： 

(1)涉及典藏業務相關人員應避免涉及違反職責或圖利他人之行為。 

(2)在職期間相關人員不得以業務、職權從事與本館典藏業務相同之私人蒐藏、

藏品買賣、利用蒐藏設備對個人藏品進行研究或修護工作。 

(3)藏品相關文件檔案、影像紀錄皆為本中心所有，館務人員應妥善保管，並不

得據為己有、私自複製或洩漏業務相關之機密，離職亦然。 

四、典藏品購置程序 

（一） 鑑定審查藏品真偽、品項及價格是否合理，並確定來源及所有權是否清楚、合

法文件或其他證明資料等。 

（二） 經本中心核定後，始依規定辦理採購程序。 

（三） 購置之藏品驗收後，依規定辦理入藏作業。 

五、本要點自發布日施行。 

 

 

 

 

 

 

 

 

 

 

 

 

 

 

 

 


